关于召开“营改增”培训会的通知

各相关外经贸企业：

按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号）精神，我市已被列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为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掌握 “营改增”政策，准确执行好相关税收政策，市外经贸企业协会、外经贸会计学会拟联合举办专题培训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时间：10月18日（星期四）下午1：30—5：00


二、会议地址：宁波联谊宾馆（宁波市国医街85号）五楼联谊厅
三、会议内容：

1、宁波市国税局相关处室领导讲解“营改增”政策；

2、上海东浩集团会展公司财务总监徐志龙介绍“营改增”企业实务操作。

四、参加对象：各相关外经贸企业财务负责人。

五、请各县（市）、区外经贸企业协会联络员负责将培训通知转发辖区相关企业，请参会人员于10月15日前将参会人员名单回执至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
联系人：    陆德林、虞建       

传真：      87327997

联系电话：  87178161、87178072

  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      宁波市外经贸会计学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
“营改增”培训会回执

兹确认                           单位

先生/女士，职务                ，前来

参加会议。

联系电话（手机）：
  2012年  月   日

（请于10月15日前回执给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传真至 87327997）
